
受贈財物(7 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6 年 7 月受贈財物案件一覽表 
編號 登錄機關 饋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
本府秘書

處 

日本佐○

縣有○町

議員藤誠

○○、久

保○○ 

106.7.7 

106 年 4 月 7 日下午，日本佐○縣有○町議員藤

誠○○等三人蒞臨本府拜會市長，由新聞及國際關

係處許處長代表接見，會中並由藤誠○○、久保○

○議員，委請許處長代轉致贈市長紀念禮品。 

一、本案因屬公務禮儀受贈，且與餽贈財物

者無職務上利害關係，經參酌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所定義之正常社交禮俗標

準，後附新聞及國際關係處禮品移交單

所列項次第 1 項受贈禮品，擬依同規範

第 5 點規定，予以填報登錄，並知會政

風機構。 

二、上開登錄禮品擬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秘

書處機要科列冊管理。 

2 
本府秘書

處 

日本群○

縣知事大

澤○○ 

106.7.17 

106 年 7 月 11 日日本群○縣知事大澤○○，由本

市友好都市─群○縣水○町長岸○○一行人陪同

訪問臺南並拜會市長，會中並由大澤○○知事致贈

市長紀念禮品。 

一、本案因屬公務禮儀受贈，且與餽贈財物

者無職務上利害關係，經參酌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所定義之正常社交禮俗標

準，後附新聞及國際關係處禮品移交單

所列項次第 1 項受贈禮品，擬依同規範

第 5 點規定，予以填報登錄，並知會政

風機構。 

二、上開登錄禮品擬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秘

書處機要科列冊管理。 

3 
本府工務

局 

台電公司

輸變電工

程處○區

施工處第

○工務段

李○○、

萬○工程

服務股份

有限公司

孫○○ 

106.7.28 

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○區施工處第○工務段李

○○及萬○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孫○○於 106

年 7月 28日上午 10時贈予王副總工程司雅禾「極

品典藏高山茶禮盒」(市值約新台幣 2,000 元)，王

副總當場予以婉拒並告知將送由政風室代為處理。 

由本局政風室聯繫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

庭扶助基金會，將受贈品化作公益，並以書

面登錄陳核為據。 

4 
本府工務

局 

高○開發

股份有限

公司陳○

○ 

106.7.26 

王副局長室於 106年 7月 24日收到高○開發股份

有限公司陳○○致贈該公司旗下○○時尚流行館

新開幕之 VR+虛擬實境 VIP貴賓券 6張(憑券可兌

換 1 款遊戲體驗，1 次體驗市值新台幣 199-299

元不等)，於同年 7 月 25 日送交政風室代為處理。 

由政風室聯繫高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○

○說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，婉拒

餽贈並郵寄退還。 

5 
本府工務

局 

高○開發

股份有限

公司陳○

○ 

106.7.26 

局長室於 106年 7月 24日收到高○開發股份有限

公司陳○○致贈該公司旗下 FOCUS時尚流行館新

開幕之 VR+虛擬實境 VIP 貴賓券 10 張(憑券可兌

換 1 款遊戲體驗，1 次體驗市值新台幣 199-299

元不等)，於同年 7 月 26 日送交政風室代為處理。 

由政風室聯繫高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○

○說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，婉拒

餽贈並郵寄退還。 

6 
本府工務

局 

中○電信

洪○○ 
106.7.12 

中○電信洪○○於 106 年 7 月 12 日上午 10 時，

致贈茶葉禮盒(如附件，市值約新台幣 2,000元)予

本局王副總工程司雅禾，王副總基於公務禮儀收下

並送交政風室處理。 

由本局政風室聯繫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

庭扶助基金會，將受贈品化作公益，並以書

面登錄陳核為據。 

7 
本府工務

局 

亞○○蛋

糕店陳○

○ 

106.6.9 

養護工程科助理工程員陳聖昌於本(106)年 6 月 6

日下午回到辦公室座位發現遭置放亞○○蛋糕 1

個，經詢問後得知係為申請人行道設置斜坡業務之

該餽贈物業經轉贈台南家扶中心(收據如附

件)，並由本局政風室連繫與本申請案連繫

窗口吳小姐說明依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饋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亞○○蛋糕店長送補件資料時所贈，因此於同日下

午連繫本局政風室協助處理。 

不得收受餽贈，並告知該餽贈物之處理情

形。 

 


